
聖迦谷基督徒聚會  1

聖經概覽-以斯拉記 

一、簡介 

書名：在猶太人的聖經中，以斯拉記和尼希米記原是一卷，雖然它有兩個著者，前半段是以斯

拉，後半段是尼希米。直至第三世紀時，才把它分為兩卷書。 

作者：以斯拉原文意義是「幫助」或「幫助者」，他是祭司，為亞倫的後裔，是大祭司希勒家

的曾孫，（拉七 1～5；王下廿二 8）；是一位敏捷的文士，和通達摩西律法的經學家

（拉七 6，12，21）。據遺傳說，他也是會堂的創始人，及舊約聖經經卷的編輯者。 

時間：書內容涵蓋的時期約八十年，從主前 536 年到主前 457 年.；地點：耶路撒冷 

目的：以斯拉記、尼希米記、以斯帖記，是舊約中歷代志之後，神選民歷史的末後三卷書。這

三卷書都與被擄中神的選民有關。頭兩卷說到神的子民從被擄中歸回，末一卷給我們看

見這位隱藏的神如何在祂的選民被擄時，祕密的照顧他們。 

鑰句：「耶和華的話」－這句話在本書中包括：(一)神藉先知所傳的話(拉一 1)，(二)律法(三
2)，(三)神的命令(六 14)，(四)摩西的律法書(六 18，七 6)，(五)耶和華的律法(七 10) 

鑰節： 

耶 25:8 所以萬軍之耶和華如此說、因為你們沒有聽從我的話、 
耶 25:9 我必召北方的眾族、和我僕人巴比倫王尼布甲尼撒來攻擊這地、和這地的居民、並四

圍一切的國民、我要將他們盡行滅絕、以致他們令人驚駭、嗤笑、並且永久荒涼‧這是

耶和華說的。 
耶 29:10 耶和華如此說、為巴比倫所定的七十年滿了以後、我要眷顧你們、向你們成就我的恩

言、使你們仍回此地。 

拉 1:1 波斯王古列元年、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利米口所說的話、就激動波斯王古列的心、使

他下詔通告全國說、 
拉 1:2 波斯王古列如此說、耶和華天上的 神、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‧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路

撒冷、為他建造殿宇。 
拉 1:3 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、可以上猶大的耶路撒冷、在耶路撒冷重建耶和華以色列 

神的殿‧（只有他是 神）願 神與這人同在。 
拉 1:4 凡剩下的人、無論寄居何處、那地的人要用金銀財物牲畜幫助他‧另外也要為耶路撒冷 

神的殿、甘心獻上禮物。 
拉 1:5 於是猶大和便雅憫的族長、祭司利未人、就是一切被 神激動他心的人、都起來要上

耶路撒冷去建造耶和華的殿。 

內容：本書為神的子民被擄七十年，歸回以後的第一卷史書，自主前六○六年尼布甲尼撒王第一

次攻破耶路撒冷起，至五三六年以色列民歸回時止。 

本書記載以色列人從被擄中的兩次歸回。第一次歸回是在大衛王室後裔所羅巴伯帶領之下

（一～六）。所羅巴伯該是繼承大衛王位的人，但他被古列立為猶大省長。第二次歸回

是在亞倫後裔祭司以斯拉帶領之下（七～十）。 

分段： 

一、所羅巴伯率民第一次歸回（一章～六章）（約五萬人） 

二、以斯拉率民第二次歸回（七章～十章）（約二千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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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代背景： 

波斯列王      重要事跡 
古列(賽魯士)     主前 550-530  539 波斯國滅巴比倫 
       538 古列王詔命歸回(第一次) 
       536 開始重建聖殿，534 停工約十五年  
甘比西斯        530-522  520 先知哈該與撒迦利亞勸勉續建聖殿 
大利烏        522-486  520 繼續建造聖殿，516 完工 
亞哈隨魯    486-465  483-470 以斯帖記 
亞達薛西       465-424  458 以斯拉歸回(第二次) 

445 尼希米歸回(第三次)，重建聖城 

二、大綱與內容 

一、所羅巴伯率民第一次歸回（1－6 章） 
(一) 先知預言的應驗與歸國的人（一至二章） 

1. 古列王的詔命- 准民回歸重建聖殿並歸還所掠聖殿器物（一 1～11） 
拉 1:6 他們四圍的人就拿銀器、金子、財物、牲畜、珍寶幫助他們‧［原文作堅固他們的手］

另外還有甘心獻的禮物。 
拉 1:7 古列王也將耶和華殿的器皿拿出來‧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從耶路撒冷掠來、放在自己神

之廟中的。 

2. 數點歸回的子民（二 1～70） 
拉 2:1 巴比倫王尼布甲尼撒、從前擄到巴比倫之猶大省的人、現在他們的子孫從被擄到之地、

回耶路撒冷和猶大、各歸本城。 
拉 2:64 會眾共有四萬二千三百六十名。 
拉 2:65 此外、還有他們的僕婢、七千三百三十七名‧又有歌唱的男女二百名‧ 
拉 2:70 於是祭司利未人、民中的一些人、歌唱的、守門的、尼提寧、並以色列眾人、各住在自

己的城裏。 

(二) 重築祭壇（三 1～7）－先建立與神正常的關係，然後才進行神的工作。 

拉 3:1 到了七月、以色列人住在各城、那時他們如同一人、聚集在耶路撒冷。 
拉 3:2 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、和他的弟兄眾祭司、並撒拉鐵的兒子所羅巴伯、與他的弟兄、都

起來建築以色列 神的壇、要照神人摩西律法書上所寫的、在壇上獻燔祭。 
拉 3:3 他們在原有的根基上築壇、因懼怕鄰國的民‧又在其上向耶和華早晚獻燔祭。 
拉 3:4 又照律法書上所寫的、守住棚節‧按數照例、獻每日所當獻的燔祭。 
拉 3:5 其後獻常獻的燔祭、並在月朔與耶和華的一切聖節獻祭、又向耶和華獻各人的甘心祭。 
拉 3:6 從七月初一日起、他們就向耶和華獻燔祭‧但耶和華殿的根基、尚未立定。 

(三) 重建聖殿 

1. 開工（三 8～13） 
拉 3:8 百姓到了耶路撒冷 神殿的地方、第二年二月、撒拉鐵的兒子所羅巴伯、約薩達的兒子

耶書亞、和其餘的弟兄、就是祭司、利未人、並一切被擄歸回耶路撒冷的人、都興工建

造‧又派利未人、從二十歲以外的、督理建造耶和華殿的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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拉 3:10 匠人立耶和華殿根基的時候、祭司皆穿禮服吹號、亞薩的子孫利未人敲鈸、照以色列王

大衛所定的例、都站著讚美耶和華。 
拉 3:11 他們彼此唱和、讚美稱謝耶和華、說、他本為善、他向以色列人永發慈愛‧他們讚美耶

和華的時候、眾民大聲呼喊、因耶和華殿的根基已經立定‧ 
拉 3:12 然而有許多祭司、利未人、族長、就是見過舊殿的老年人、現在親眼看見立這殿的根

基、便大聲哭號‧也有許多人大聲歡呼‧ 
拉 3:13 甚至百姓不能分辨歡呼的聲音、和哭號的聲音、因為眾人大聲呼喊、聲音聽到遠處。 

2. 受阻（四） 
拉 4:1 猶大和便雅憫的敵人聽說、被擄歸回的人為耶和華以色列的 神建造殿宇、 
拉 4:2 就去見所羅巴伯、和以色列的族長、對他們說、請容我們與你們一同建造、因為我們尋

求你們的神、與你們一樣‧自從亞述王以撒哈頓帶我們上這地以來、我們常祭祀神。 
拉 4:3 但所羅巴伯、耶書亞、和其餘以色列的族長、對他們說、我們建造 神的殿與你們無

干、我們自己為耶和華以色列的 神協力建造、是照波斯王古列所吩咐的。 
拉 4:4 那地的民、就在猶大人建造的時候、使他們的手發、擾亂他們。 
拉 4:23 亞達薛西王的上諭讀在利宏、和書記伸帥、並他們的同黨面前、他們就急忙往耶路撒冷

去見猶大人、用勢力強迫他們停工。 
拉 4:24 於是在耶路撒冷 神殿的工程就停止了、直停到波斯王大利烏第二年。 

3. 繼續（五） 
拉 5:1 那時先知哈該、和易多的孫子撒迦利亞、奉以色列 神的名、向猶大和耶路撒冷的猶大

人、說勸勉的話。 
拉 5:2 於是撒拉鐵的兒子所羅巴伯、和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、都起來動手建造耶路撒冷 神的

殿、有 神的先知在那裏幫助他們。 

哈該書 1:2-8  
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說、這百姓說、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來到。3 那時耶和華的話臨到先

知哈該說、4 這殿仍然荒涼、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麼‧5 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說、你們

要省察自己的行為。6 你們撒的種多、收的卻少‧你們喫、卻不得飽、喝、卻不得足、穿衣

服、卻不得暖‧得工錢的、將工錢裝在破漏的囊中。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說、你們要省察自己

的行為。8 你們要上山取木料、建造這殿‧我就因此喜樂、且得榮耀‧這是耶和華說的。 

4. 完成（六） 
拉 6:14 猶大長老因先知哈該、和易多的孫子撒迦利亞所說勸勉的話、就建造這殿、凡事亨通‧

他們遵著以色列 神的命令、和波斯王古列、大利烏、亞達薛西的旨意、建造完畢。 
拉 6:15 大利烏王第六年、亞達月初三日、這殿修成了。 
拉 6:16 以色列的祭司、和利未人、並其餘被擄歸回的人、都歡歡喜喜地行奉獻 神殿的禮。 

二、以斯拉率民第二次歸回（7－10 章） 

(一) 第二次歸國的經過 

1. 神預備的領袖以斯拉（七 1～10） 
拉 7:6 這以斯拉從巴比倫上來、他是敏捷的文士、通達耶和華以色列 神所賜摩西的律法書‧

王允准他一切所求的、是因耶和華他 神的手幫助他。 
拉 7:7 亞達薛西王第七年、以色列人、祭司、利未人、歌唱的、守門的、尼提寧、有上耶路撒

冷的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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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王的詔書（七 11～28） 
拉 7:11 祭司以斯拉是通達耶和華誡命、和賜以色列之律例的文士‧亞達薛西王賜給他諭旨、上

面寫著說、 
拉 7:12 諸王之王亞達薛西、達於祭司以斯拉通達天上 神律法大德的文士云云。 
拉 7:13 住在我國中的以色列人、祭司、利未人、凡甘心上耶路撒冷去的、我降旨准他們與你同

去。 
拉 7:25 以斯拉阿、要照著你 神賜你的智慧、將所有明白你 神律法的人立為士師、審判官、

治理河西的百姓、使他們教訓一切不明白 神律法的人。 

3. 歸國的人（八 1～23） 
拉 8:1 當亞達薛西王年間、同我從巴比倫上來的人、他們的族長、和他們的家譜、記在下面‧ 
拉 8:21 那時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、為要在我們 神面前克苦己心、求他使我們和婦人孩

子、並一切所有的、都得平坦的道路。 

(二) 復興 

1. 奉獻（八 24～36） 
拉 8:24 我分派祭司長十二人、就是示利比、哈沙比雅、和他們的弟兄十人‧ 
拉 8:25 將王、和謀士、軍長、並在那裏的以色列眾人、為我們 神殿所獻的金銀、和器皿、都

秤了交給他們。 
拉 8:28 我對他們說、你們歸耶和華為聖、器皿也為聖、金銀是甘心獻給耶和華你們列祖之神的. 

2. 認罪（九） 
拉 9:1 這事作完了、眾首領來見我、說、以色列民和祭司、並利未人、沒有離絕迦南人、赫

人、比利洗人、耶布斯人、亞捫人、摩押人、埃及人、亞摩利人、仍效法這些國的民、

行可憎的事。 
拉 9:2 因他們為自己和兒子、娶了這些外邦女子為妻、以致聖潔的種類和這些國的民混雜‧而

且首領和官長、在這事上為罪魁。 
拉 9:3 我一聽見這事、就撕裂衣服和外袍、拔了頭髮和鬍鬚、驚懼憂悶而坐。 
拉 9:15 耶和華以色列的 神阿、因你是公義的、我們這剩下的人纔得逃脫、正如今日的光景‧

看哪、我們在你面前有罪惡、因此無人在你面前站立得住。 

3. 對付（十） 
拉 10:1 以斯拉禱告、認罪、哭泣、俯伏在 神殿前的時候、有以色列中的男女孩童、聚集到

以斯拉那裏、成了大會‧眾民無不痛哭。 
拉 10:2 屬以攔的子孫、耶歇的兒子示迦尼、對以斯拉說、我們在此地娶了外邦女子為妻、干

犯了我們的 神、然而以色列人還有指望。 
拉 10:3 現在當與我們的 神立約、休這一切的妻、離絕他們所生的、照著我主和那因 神命

令戰兢之人所議定的、按律法而行。 
拉 10:4 你起來、這是你當辦的事、我們必幫助你、你當奮勉而行。 
拉 10:10 祭司以斯拉站起來、對他們說、你們有罪了‧因你們娶了外邦的女子為妻、增添以色列

人的罪惡。 
拉 10:11 現在當向耶和華你們列祖的神認罪、遵行他的旨意、離絕這些國的民和外邦的女子。 
拉 10:12 會眾都大聲回答說、我們必照著你的話行‧ 


